京妇字〔2011〕9号

关于开展中央国家机关女干部职工书画摄影诗歌作品展示评比活动的通知

院属京区各单位妇委会、院机关妇委会：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为党的十八大召开营造良好氛围，中央国家机关妇工委将于2012年“三八”节前开展“喜迎十八大”中央国家机关女干部职工书画摄影诗歌作品展示评比活动。为表达我院广大女干部职工对党、国家和人民的炽热情感，展示女干部职工饱满的工作状态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提升女干部职工的文化艺术素养和审美情趣，以多种载体和丰富的形式为我院文化建设发挥作用，我院妇工委将推选京区各单位女干部职工的优秀作品参加评比，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本次活动的主题是“喜迎十八大”。通过女干部职工创作的书画摄影诗歌作品，反映国家和社会的新发展、新变化，妇女在各方面建设中取得的新成绩，在社会生活中树立的新风尚，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新面貌；表达女干部职工热爱祖国、热爱事业、热爱生活的积极向上的情怀。 
　　二、参加人员范围 
　　中国科学院京区单位女干部职工。 
　　三、作品要求 
　　1．书法作品：最小三尺、最大六尺。横竖、字体不限。除楷书外，其他字体均需附释文，不能装裱。 
　　2．绘画作品：画种不限。除中国画的尺幅等有关要求与书法作品相同外，其他类型作品尺幅不限、自行装裱。 
　　3．摄影作品：只限单幅照片，谢绝组照，不得装裱。用胶片方式拍摄的作品需提交样片以及经激光电子分色或扫描仪制作的TIFF格式电子文件光盘，文件大小不低于40M；数码作品需提交样片，并提供含拍摄信息（EXIF）的原始数码照片电子文件光盘。样片尺幅均为10英寸（长边），异型片面积不超过80平方英寸。 
　　4．诗歌作品：体裁不限，篇幅不限。 
　　四、评比奖励 
　　中央国家机关妇工委将组织专门的评委会，评出书法、绘画、摄影、诗歌作品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若干，还将遴选优秀书画摄影作品参加全国妇联有关部门举办的第二届中华女性书画摄影大赛和“新世纪新女性”全国女性摄影作品展。获奖作品将在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官方网站、中国女摄影家协会网站、紫光阁网站刊登。在“新世纪新女性”全国女性摄影作品展中获奖的作者可以加入中国女摄影家协会。 
　　五、作品提交方式及日期 
各单位妇委会将作品提交至各协作片区妇委会，由片长单位统一报送院妇工委办公室。
提交作品截至日期：2012年1月4日 
　　六、注意事项 
　　1．每个单位提交的每类作品数量不限，每个片区报送的作品数量不少于两幅。
　　2．所提交作品均需附《作品表》，要如实填写每项内容，字迹工整、清楚。 
　　3．作品作者信息必须真实有效。 
　　4．作品必须是作者本人原创，拥有完整的知识产权，保证不侵犯任何第三方著作权，保证不侵犯他人的名誉权、肖像权等任何权益。因上述侵权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及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作者本人承担。 
　　5．所提交的作品不得是已发表和已在国家级赛事中获奖的作品。 
　　6．提交作品的作者认知并同意，所提交作品将可能在全国妇联、中央国家机关妇工委的活动宣传报道中无偿使用。 
　　7．参与征集的作品不予退还。 
　
　　联系电话：62661206
　　联 系 人：魏  莱
　　邮　 箱：laiwei@cashq.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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